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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情况 

（一）配套融资方案调整 

经董事会审慎研究，结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为推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顺利进行，经与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方协商，董事会决定

将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融资规模由 61,000 万元调整为 25,500 万元，减少 35,50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减少“海外项目保函保证金及相关费用、保险金”。针

对上述调整事项，上市公司已经与陈略、九泰基金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经调整后，本次交易配套融资方案为： 

上市公司拟向陈略、慧通二号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25,500

万元，其中陈略认购金额为 14,500 万元，慧通二号认购金额为 11,000 万元。本

次配套融资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9.84 元/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25,914,633

股，其中陈略认购新增股份数量为 14,735,772 股，慧通二号认购新增股份数量为

11,178,861 股。陈略、慧通二号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发行股份，自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如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需投入金额 

（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额 

（万元） 

1 海外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0,456.42  10,000 

2 第二阶段信息化建设项目 2,500.00  2,500 

3 本次交易相关税费及中介费用 13,000.00  13,000 

合计 25,956.42 25,500 

上述配套募集资金规模及金额的调整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签

订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业绩承诺金额及补偿方式调整 

根据标的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经公司与本次交易业绩补偿主体协商，业绩补

偿主体承诺的标的公司在2015年度至2017年度期间的净利润由不低于28,000万

元、38,500万元以及48,600万元调整为不低于34,580万元、43,850万元以及53,820

万元；业绩补偿主体同意将其股份补偿上限调整为全部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调

整后的补偿方式如下： 

1、利润补偿方式 

在业绩补偿期内，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神州长城当年实际净利润数与承

诺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于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盈利承诺

期内，神州长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盈利补偿主体应当对公司进行补偿。 

鉴于《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及陈略、何飞燕作出的上述业绩承诺并未考虑本

次配套融资实施对神州长城业绩的影响，若本次配套融资得以成功实施，则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时，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应当在标的资产当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基础上，剔除因本次配

套募集资金的投入而对标的资产财务费用的影响因素。 

业绩补偿期内每个会计年度内盈利补偿主体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

下：每年盈利补偿主体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标的资产总对价/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 

盈利补偿主体应以其持有的中冠股份的股份进行补偿。如果补偿义务发生时，

盈利补偿主体所持股份数量不足盈利补偿主体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盈利补偿

主体应自补偿义务发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任何合法方式

增持中冠股份的股份并以该等新增股份一并向中冠股份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盈利

补偿主体每年需要增持并用以补偿的股份数量=盈利补偿主体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盈利补偿主体所持中冠股份的股份数量。 

盈利补偿主体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按照标的资产总对价除以本次发行

价格计算的股份总数。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

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减值测试补偿 

补偿期限届满后，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年度财务报告时对标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则盈利补偿主体应

参照盈利承诺补偿的补偿程序另行进行补偿。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股份数=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价格—乙方已补偿股份总数。无论

如何，盈利补偿主体因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所需承担的补偿责任合

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总对价。 

针对上述业绩承诺金额与补偿方式调整事项，上市公司已经与陈略、何飞燕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并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中冠股份于20145年5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陈略、何飞燕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陈略、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进行了调整。 

中冠股份本次调整配套融资方案及业绩承诺安排属于 2015年 3月 16日召开



 

的中冠股份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

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3年2月5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

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规定，“调减和取消配套融资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前，公司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为61,000万元，调整后调减至25,500

万元，属于调减配套融资，因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不构成对原交易方

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问题解答，本次业绩承

诺金额及补偿方式的调整不涉及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的变更，该

等方案调整不构成对原方案的重大调整。 

基于上述规定并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中冠股份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

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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